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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90,945,5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40%；

2、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3年 10月 11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及公司股东自愿限售承诺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107 号” 文核准，公司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4,45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 8.03 元；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890 万

股，网上向社会公众定价发行 3,560万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06]136 号” 文批准，公司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3560 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于 2006年 11月 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 网下配售的 890万股经锁定 3 个

月后已于 2007 年 2 月 26 日上市；发起人股东承诺 132,048,464 股（经 2008 年 5 月、2009 年 5 月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后，调增为 174,303,971股）发起人股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已于 2009 年 11 月 24 日解除

限售上市。

2013年 4月 11日，公司股东广州市创盛达水暖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盛达” ）作出承诺：对其

持有的公司无限售股份自愿进行锁定，锁定期 6个月，即 2013年 4月 11日至 2013 年 10 月 10 日。 创盛达

锁定股份数：82,677,818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22.40％。

二、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132,048,464股，发行后股本总额为 176,548,464股。

2008年 5月 11日，公司根据 200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总股本 176,

548,464股为基数，每 10股转增 2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11,858,156股。

2009 年 5 月 4 日，公司根据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总股本 211,

858,156股为基数，每 10股转增 1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33,043,971股。

2010 年 5 月 7 日，公司根据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总股本 233,

043,971股为基数，每 10股转增 2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79，652，765股。

2011年 4月 15日，公司根据 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总股本 279,

652,765股为基数，每 10股转增 2股，公司总股本增至 335,583,318股。

2012年 4月 25日，公司根据 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总股本 335,

583,318股为基数，每 10股转增 1股，公司总股本增至 369,141,649股。

2013年 5月 24日，公司根据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总股本 369,

141,649股为基数，每 10 股转增 1 股，公司总股本增至 406,055,813 股；其中创盛达持有的限售股相应的调

增至 90,945,599股。

目前， 公司总股本为 406,055,813股， 其中限售流通股为 90,945,599股， 无限售流通股为 315,110,214

股。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公司股东创盛达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

让。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并于 2009年 11月 24日履行完毕。

2、公司股东创盛达对持有公司的无限售股份追加承诺：创盛达持有的公司股份自 2013年 4月 11 日起

至 2013年 10月 10日期间自愿锁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作其他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

诺。

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承诺。

5、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

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90,945,5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40%。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3年 10月 11日。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笔。 为法人股东。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比例

1

广州市创盛达水暖器材有限公

司

90,945,599 90,945,599 22.40%

合计

90,945,599 90,945,599 22.40%

五、备查文件

1、《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8日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10月 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

基金主代码

40000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6

年

8

月

2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

》

收益集中支付日期

2013

年

10

月

8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2013

年

9

月

2

日至

2013

年

10

月

7

日止

2.�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

基金份额

持有人日收益

＝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10000

）

*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

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小数

点两位后截去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3

年

10

月

9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个工作日在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

的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全体

基金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管理人将对每位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拥有的累计收益进行

集中支付

，

并按

1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

，

不进行现金支

付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

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2002]128

号

），

对投资人

（

包括个人和机构

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结转免收手续费

。

注：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收益每日进行分配，并于每月的第一个工作日集中按 1 元面值自动转为

基金份额。 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上次收益结转日至当月结转日的前一日，特殊情况将另行公告。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渠道

1、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66578578、400-628-5888， 网站：http://www.

orient-fund.com、http://www.df5888.com。

2、 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3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88）、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5599）、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5566）、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95568）、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1185）、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5526）、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95555)、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5559）、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4006000686）、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4008-888-888）、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400-8888-666）、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400-8888-108）、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400-8888-001）、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95503）、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95575）、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400-666-1618）、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0108998）、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地区:0755-25822666、全国(深圳外):800-810-8868），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8）、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021-962505）、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400-888-8588）、中信证

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0571-96598）、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0532-96577）、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400-800-1001）、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99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95565、

4008-888-111）、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400-8888-777）、齐鲁证券有限公司（95538）、江海证券有限公

司（4006-662-288）、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4008-000-562）、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96326）、五矿证

券有限公司（40018-40028）、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请拨打恒泰长财证券各营业网点电话咨询）、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61130， 省外请加拨区号 0769）、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96518、

4008-096-518）、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95571）、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400-628-5888）、深圳众禄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400-678-8887）、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400-1818-188）、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400-076-6123）、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400-089-1289）、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400-700-9665）、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省内：96228、省外：400-119-6228）。

2013年 10 月 8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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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5 日以邮件和书面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2013年 9月 30日,�公司五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6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与卡尔史托斯内窥镜（上海）有

限公司签署《定制房屋转让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为卡尔史托斯内窥镜（上海）有限公

司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集电港 B区 3-6地块定制建造 7#、8#楼， 标的房屋暂测建筑面积为 7# 楼 5,325

平方米，8#楼 5,585�平方米（最终以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认定的测绘机构实测面积为准）。 标的房屋的

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85,000,000元，上述价款包含装修款项人民币 20,000,000元。

同意：6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定制房屋转让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为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在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集电港 B区 3-8地块定制建造 2# 楼，标的房屋暂测建筑面积为 11,000 平方米（最终

以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认定的测绘机构实测面积为准）。 标的房屋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78,200,000 元，

上述价款包含定制装修工程款项折合每平方米人民币 1,000元。

同意：6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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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

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与卡尔史托斯内窥

镜（上海）有限公司签署《定制房屋

转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定制房屋转让合同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签章之日生效。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合同的履行，将在未来增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增加公司经营性现金流

量。 预计该合同履行后，未来将给公司带来净利润约 3,000万元左右。（按公司现行执行的土地增值税计提

税率 2%计算）。

●特别风险提示:�由于此合同为《定制房屋转让合同》，开发周期较长，因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

遇到合同主体因各种主、客观因素造成履约能力下降或履约不能的风险。 合同双方将积极关注宏观经济形

势和行业动态，并加强沟通，确保合同如约履行。

一、情况概述

2013年 9月 30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集电公

司 "）与卡尔史托斯内窥镜（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卡尔史托斯公司 "）签订《定制房屋转让合同》。

集电公司作为开发商将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集电港 B区 3-6地块建造 7#、8#楼。

卡尔史托斯公司自愿在遵循标的房屋已核准之主体规划设计、建筑设计、保证房屋结构安全前提下，根

据自身需求，对标的房屋内部结构、构造进行必要的个性化需求设计，集电公司根据卡尔史托斯公司设计及

具体要求开发建设标的房屋，并在标的房屋办理房屋交接手续后，双方签署《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完

成标的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

该事项已经公司五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合同标的情况

标的房屋坐落在浦东新区张江集电港 B 区 3-6 地块，标的房屋建筑结构为混凝土框架结构，地上层数

为四层，地下层数一层。

对标的房屋暂测的建筑面积为 7#楼 5,325平方米，8#楼 5,585平方米（最终以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

认定的测绘机构的实测面积为准），标的房屋用途为研发。

标的房屋的建设期限为合同签署之日至竣工日，双方确认，竣工日不迟于 2015年 12月 31日。

2、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卡尔史托斯内窥镜（上海）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微创外科内窥镜设备及器械制造企业 -- 德国卡尔

史托斯内窥镜(KARL� STORZ-ENDOSKOPE)公司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

区龙东大道 3000号办公楼 5幢 4层 403D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一千万元， 法定代表人 SYBILL� RENATE�

STORZ。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主体：甲方为集电公司，乙方为卡尔史托斯公司

2、标的房屋购买价款：人民币 185,000,000元 ,上述价款包含装修款人民币 20,000,000元整。

其中：房屋建筑面积以上海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认定的测绘机构实测面积为准，当实测面积与约定面

积不一致时，其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 3%以内（含本数）的，双方均接受不调整合同约定的标的房屋的购买

总价款。

当实测面积（即产权登记面积）与约定面积误差超过 3%（不含本数）时，甲方同意不向乙方收取超出

部分的价款，超过部分的所有权为乙方所有。

当实测面积与约定面积误差比小于 -3%(不含本数)时，甲方双倍返还实测面积与面积误差比为 -3%时

计算的面积的差额部分的房价款。 面积误差比 =（产权登记面积 -合同约定面积）*100%/合同约定面积。

合同约定面积以 7#楼，8#楼分别计算， 即 7# 楼约定面积为 5,325 平方米，8# 楼约定面积为 5,585 平

方米。

根据乙方书面提出的装修要求所计算的装修费用超过人民币 20,000,000 元的，乙方有权选择甲方或者

自主决定委托第三方完成超出部分的装修工程量。 如果在标的房屋结构封顶前，乙方决定委托甲方继续完

成，甲方不得拒绝，但超出以上装修费用的部分款项由乙方承担，双方以备忘录形式约定结算方式及支付时

间。

3、购买价款的支付：

(1)合同经双方签章生效后 10个工作日，支付购买价款的 30%，计人民币 55,500,000元。

(2)在标的房屋开工建设至完成建设工程量达正负 0-0线，且乙方收到甲方施工进度确认函原件和付款

通知书后的 10个工作日，支付购买价款的 10%，计人民币 18,500,000元。

(3)在标的房屋结构封顶，且乙方收到甲方送达的施工进度确认函原件和付款通知书后的 10 个工作日，

支付购买价款的 10%，计人民币 18,500,000元。

(4)在标的房屋完成消防验收，且乙方收到甲方送达的证明标的房屋取得消防验收合格的文件和付款通

知后的 10个工作日内，支付购买价款的 10%，计人民币 18,500,000元。

(5)在甲方取得标的房屋的房地产权初始登记证，且乙方收到甲方送达的该登记证复印件和付款通知书

后的 10个工作日内，支付购买价款的 20%，计人民币 37,000,000元。

(6)在乙方获得标的房屋以乙方为所有权人的产权证明，且收到甲方送达的付款通知书后 10 个工作日，

支付购买价款的 15%，计人民币 27,750,000元。

(7)在甲方将标的房屋正式交付乙方之日起两年期限届满，且乙方收到甲方送达的付款通知书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购买价款的 5%的剩余款项，计人民币 9,250,000元。

4、房屋交付

甲方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证明后 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由甲乙双方共同进行验收并办理房屋交接

手续。 甲、乙双方应不迟于房屋交接手续后的 5个工作日签署《房屋交接书》。 自签署《房屋交接书》之日

起，标的房屋的风险责任由甲方转移给乙方。

5.�标的房屋出售合同签署

甲方取得标的房屋的初始登记证后 15个工作日， 双方按 7#楼和 8#楼分别以购买价款与实测建筑面

积重新计算的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单价，签署《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

6.�生效条件： 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合同的履行，将在未来增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增加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 预计该合同履行

后，未来将给公司带来净利润约 3,000万元左右（按公司现行执行的土地增值税计提税率 2%计算）。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由于此合同为《定制房屋转让合同》，开发周期较长，因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遇到合同主体因各

种主、客观因素造成履约能力下降或履约不能的风险。合同双方将积极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动态，并加

强沟通，确保合同如约履行。

六、备查文件目录

《张江高科五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定制房屋转让合同》及《备忘录》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0月 8�日

股票代码：600895� � �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编号：临 2013-027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 -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

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与上海韦尔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定制房屋转让

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定制房屋转让合同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合同的履行，将在未来增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增加公司经营性现金流

量。 预计该合同履行后，未来将给公司带来净利润约 2,900�万元左右。（按公司现行执行的土地增值税计提

税率 2%计算）

●特别风险提示:�由于此合同为《定制房屋转让合同》，开发周期较长，因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

遇到合同主体因各种主、客观因素造成履约能力下降或履约不能的风险。 合同双方将积极关注宏观经济形

势和行业动态，并加强沟通，确保合同如约履行。

一、情况概述

2013年 9月 30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集电公

司 "）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韦尔半导体 "）签订《定制房屋转让合同》 。 集电公司

作为开发商将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集电港 B区 3-8地块建造 2#楼。 韦尔半导体自愿遵循房屋已核准之

主体规划设计、建筑设计。 合同双方同意在标的房屋符合现房交付条件后 15个工作日内签署《上海市商品

房销售合同》。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五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合同标的情况

标的房屋坐落在浦东新区张江集电港 B 区 3-8 地块，标的房屋建筑结构为混凝土框架结构，标的房屋

地上层数七层，地下层数一层。对标的房屋暂测的建筑面积为 11,000平方米，标的房屋用途为研发、办公。标

的房屋的建设期限为合同签署之日至竣工日，双方确认，标的房屋竣工验收备案之日预计为 2014 年 12 月

31日，但应不迟于 2015年 6月 30日。

2、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松涛路 489 号 1 幢 302-2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玖仟万元，法人代表马剑秋。公司经营范围：集成电路、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开发、销售、商

务信息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主体：甲方为集电公司，乙方为韦尔半导体

2、标的房屋购买价款：人民币 178,200,000元 ,上述价款包含定制装修工程款项折合每平方米人民币 1,

000元整。

标的房屋交付时，房屋建筑面积以上海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认定的测绘机构实测面积为准，当实测面

积与暂测面积不一致时，且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 3%以内（含本数）的，双方均接受不调整合同约定的标的

房屋的购买总价款。

当实测面积与暂测面积误差比超过 3%（不含本数）时，甲方同意不向乙方收取超过部分的价款，超过

部分的所有权为乙方所有。

当实测面积小于暂测面积且误差比超过 3%(不含本数)时，甲方双倍返还超过 3%部分的房价款。 面积误

差比 =（产权登记面积 -11,000平方米）*100%/11,000平方米。

3、购买价款的支付：

根据甲乙双方签署的《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张江集电港 B区 3-8地块 2号楼》 的意向

书，乙方已经向甲方支付 4,500万元作为定制保证金。

剩余款项，乙方应根据如下时间节点向甲方支付购买价款：

（1）合同生效后的 10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中的 4,500万元；

（2） 在标的房屋结构封顶且乙方收到合格付款请求文件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中的 4,500

万元。

（3）在甲方完成标的房屋竣工验收备案、正式交付乙方、取得标的房屋的房地产权初始登记证且乙方

收到合格付款请求文件后的 20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中除定制装修工程款项及已支付的 135,000,000.00

外的尾款，约为 3,220万元(根据实测面积调整)。

（4）房屋的装修定制工程款项在房屋交付后，由甲乙双方共同商讨决定装修标准后实施装修并一次性

结清。 如双方未能就装修事项达成一致，则乙方不需支付此部分费用，甲方也不需提供装修。

4、房屋交付

甲方应于标的房屋竣工并取得法定竣工验收备案机关签注的竣工验收备案表后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

知乙方进行验收并办理交接手续。甲、乙双方约定，甲方应提前书面通知乙方办理标的房屋交接手续，且甲、

乙双方应不迟于 2015�年 6月 30日签署《房屋交接书》。甲、乙双方签署《房屋交接书》之日起，标的房屋的

风险责任由甲方转移给乙方。

5.�标的房屋出售合同签署

甲、乙双方约定，甲方取得标的房屋的初始登记证后 5 个工作日内双方签署由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

理局制定、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监制的《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合同的履行，将在未来增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增加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 预计该合同履行

后，未来将给公司带来净利润约 2,900�万元左右（按公司现行执行的土地增值税计提税率 2%计算）。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由于此合同为《定制房屋转让合同》，开发周期较长，因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遇到合同主体因各

种主、客观因素造成履约能力下降或履约不能的风险。合同双方将积极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动态，并加

强沟通，确保合同如约履行。

六、备查文件目录

《张江高科五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定制房屋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0月 8�日

股票代码：600325� � �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9

债券代码：122028� � � �债券简称：09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09 华发债” 2013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09年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3�年 10�月 16�日支付

2012�年 10月 16�日至 2013�年 10�月 16日期间（以下简称 "本年度 "）的利息。 根据《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09�年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09华发债

3、债券代码：122028

4、发行总额：人民币 18亿元

5、债券期限：8�年

6、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7.00%，在本期债券期限内固定不变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帐式

8、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10月 16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9、付息日：每年的 10 月 16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本次付息日为 2013 年 10

月 16日） 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10、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09�年 11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1、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证

登上海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9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 "09华发债 "的票面利率

为 7.00%。 每手 "09 华发债 " 面值 1000�元派发利息为 70.0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56.00�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3�年 10月 15日

2、除息日为 2013年 10�月 16日

3、兑息日为 2013年 10�月 16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3年 10�月 1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09华发债 "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本公司将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

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相关实

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

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

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

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相关机构

1、发行人：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小波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 155号

联系人：阮宏洲、张俊新

电话：0756-8282111

传真：0756-8281000

邮政编码：519030

2、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2106室

联系人：宋乐真

电话：021-68826801

传真：021-68826800

邮政编码： 200120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三年十月八日

股票简称：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002141� � � �编号：2013-025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违规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违规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2011年 6月 13日、2011年 6月 17日,本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市科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科见公司

"）及第二大股东（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亿涛国际有限公司（香港）（以下简称 " 香港亿涛 "）四次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900万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比例 4.948%（详见公司公

告 2011-024号、2011-025号）。

2013 年 7 月 11 日，香港亿涛又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股份 78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4.288%（详见公司公告 2013-016号、2013-017号，以下简称 "本次减持 "）。

根据《证券法》第八十六条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等相关规定，科见公司及香港亿涛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达到本公司总股本的 5%时，就应及时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但

由于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错误，上述股东直至 2013年 7月 15日才履行报告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致歉及承诺

科见公司及香港亿涛就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的违规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表示诚挚的歉意， 表示今后将加

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理解，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同时，本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还表示，愿将本次减持股份所得 10%的资金（约 518万元）上缴给

本公司，归全体股东所有。 2013年 9月 29日，控股股东已将该 518万元上缴至本公司在交通银行珠海市东

风支行账户。

此外，为促进公司的业务开展，控股股东科见公司还承诺，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如有需要将继续对公司

的业务开展提供必要的资金资助。截至公告日，控股股东已对公司无偿提供了 1,500万元的流动资金支持。

三、本次事项的处理

1.鉴于上述问题，本公司按照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督促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将本次减持所得

收入 10%上缴到本公司，归公司全体股东享有；

2.公司将进一步规范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行为，督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 � �公告编号：2013-048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劲嘉股份 "、" 公司 "）于 2013 年 9 月 29 日收到全资子

公司深圳市劲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劲嘉科技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现将有关内容公

告如下：

1、注册地址

变更前：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环城北路衙边工业区 1－5层

变更后：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燕川社区红湖路西侧劲嘉工业园

2、法定代表人

变更前：富培军

变更后：李德华

3、董事

变更前：富培军（执行（常务）董事）

变更后：李德华（执行（常务）董事）

4、监事

变更前：高慧

变更后：吕勇攀

5、经营范围

变更前：一般经营项目：激光全息技术研究、开发；生产、销售镭射膜、银色膜（不含国家限制项目）；国

内商业及物资供销业（不含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和需办理前置审批的项目）。 许可经营项目：无

变更后：一般经营项目：激光全息技术研究、开发；生产、销售镭射膜、银色膜（不含国家限制项目）；国

内商业及物资供销业（不含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和需办理前置审批的项目）。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镭射膜、

银色膜（不含国家限制项目）

6、审批项目

变更前：项目批文

变更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环保批文

除以上变更外，其它内容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000513、200513� � � �股票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B� � � �公告编号：2013-50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事项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年 2月 20日，本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

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截至目前，公司境内

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联交所 ")主板上市及挂牌交

易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本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

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申请，并于 2013年 4月 1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30242号）。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6 月 3 日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了关于本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

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A1 申请表(A1� Submission)，并于 2013 年 6 月 6 日正式获得香港联交所

下发的受理函。

本公司已于 2013年 9月 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

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申请的《关于核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到香港交易所主板上

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248号），核准本公司将现有的 111,993,354 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为境外上市外

资股并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等事项。

本公司的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尚需通过香港联交

所上市委员会的上市聆讯，能否获得香港联交所的最终批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董事会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者如有疑问，请联系以

下主要当事方：

1、H股上市申请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132号

项目负责人：李如才

项目经办人：王曙光、杨亮、陈姣

电话：0756-8135888

传真：0756-8891070

2、中国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层

项目负责人：余志情

项目经办人：胡晋、沈忱、张华

电话：0755-82130833

传真：0755-82133419

3、境外独家保荐人：国信证券（香港）融资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德辅道中 199号无限极广场 16楼 1604-6室

保荐代表人：叶国均

项目组成员：应仁基、黄美盈、黄小莎、张欣

电话：00852-28998300

传真：00852-28997240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9月 30日

证券代码：601929� � � �证券简称：吉视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3-037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情况简介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于 2013年 9 月 29 日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吉林移动 "）在长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就在吉林省内共同推进 " 三网融合 "，开展高、标

清视频直播、点播、语音通信、互联网、数据传输、信息服务等现代信息化建设进行全面战略合作。

二、协议对方

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解放大路 2899号

注册号： 22000040000536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法人代表：薄今纲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拾贰亿柒仟柒佰伍拾柒万玖仟叁佰元

成立日期：2004-01-18

经营范围：在本省内经营 GSM数字移动通信业务；IP电话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因特网骨干网数

据传送业务；从事移动通信、IP电话和因特网等网络的设计、投资和建设；移动通信、IP 电话和因特网等设施

的安装、工程施工和维修；经营与移动通信、IP 电话和因特网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漫游结算清算、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设备销售、以及其他电信及信息服务；出售、出租移动电话终端设备、IP 电话设备、因特网设备

及其配件、并提供售后服务；业务培训、会议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利用自有移动通信设

备发布广告业务。

公司介绍：吉林移动是吉林省内以经营 GSM、TD-SCDMA（3G）基础电信业务为主的国家特大型国有

基础通信运营商，具有千万级的移动语音客户资源、丰富的互联网出口带宽资源、众多移动数据业务资源，具

有成熟的移动网业务运营支撑体系、营销体系、服务体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战略

1.�在吉林省 "三网融合 "政策背景下，双方通过国家政策引导与优势互补相结合的模式共谋发展，进行

战略合作。 推动吉林省 "三网融合 "进程，促进吉林省各市、州（县）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

2.�双方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以各自经营领域的单一性业务向全面性业务发展转型、单一性受众端

向多屏互动受众端发展转型为目标，进行长期合作。

3.�双方以国家 "三网融合 "政策为基础，在与国家法律法规、双方各自行业法规及其它规范性文件不相

抵触的前提下，共同在现代信息化建设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实现合作双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二）合作的主要内容

1.�业务合作

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高、标清视频直播、点播、付费电视、时移回看、电视录像、在线交易、今日吉林、服

务资讯、家庭娱乐等信息服务资源。吉林移动提供包括但不限于移动语音通话、互联网、幸福家庭、移动流量、

手机阅读、手机导航、手机动漫、手机短信、手机彩信、手机支付等信息服务资源。 双方协商确立融合业务品

牌，在业务层进行融合，包括但不限于融合业务套餐合作、植入手机、高清一体机等硬终端的合约套餐等业务

合作。

2.�合作领域

合作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家庭互联网业务合作、融合业务合作、现代信息化建设合作、智能家居业务合作、

物联网业务合作、国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集团客户专网业务）等合作。

3.渠道合作

双方各自实体营业厅、网上营业厅、电子渠道、合作渠道、授权代理渠道等资源互相开放、共享，实现渠道

资源利用的优化。

4.�资源合作

双方在互联网业务运营方面进行合作：即在一方或双方在具备互联网业务运营的资源、资质条件下，优

先、优惠向对方提供互联网出口带宽、公网 IP 地址、IDC、镜像服务器、缓存、传输网络、接入网络等资源，实

现合作双方资源利用的优化。

双方在管道建设和基础网建设方面展开共建、合建等合作。 双方根据各自富余的传输资源及经营许可，

以出租或资源对等置换的形式向另一方优先、优惠提供传输资源，实现合作双方传输资源利用的优化。

公司将自身以电视机为接收终端的信息化服务延伸至手机终端，为融合业务提供家庭信息化、教育信息

化、交通信息化、医疗信息化、电商信息化等信息应用服务。吉林移动将自身以手机为接收终端的信息化服务

延伸至电视机终端，为融合套餐提供移动集群网、移动办公网、短信群发等信息应用服务，实现合作双方信息

化资源利用的优化。

（三）合同有效期：5年

四、对公司影响

在 "三网融合 "政策的背景下，双方将促进有线电视业务、语音通讯业务、计算机信息业务等全面融合，

整体推进，提高公司的业务竞争能力。

双方通过优势互补，合作开发基于电视机、手机、pad、和计算机的融合业务、跨屏互动业务等，将有利于

公司提高创新能力、开拓创新业务。

双方在吉林省内各自拥有的营业、机房、管道、网络等丰富资源，将对公司节约建设投资，扩大有效覆盖，

实现快速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随着新技术、新业务、新媒体、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双方拟定的合作事宜存在不及预期的可能，对业绩影

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